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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所有註冊機構 

行政總裁 

 

 

敬啟者： 

 

在香港以外成立為法團的認可機構在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業務試點

下提供南向通服務 

 

謹致函將每間在香港以外成立為法團的認可機構(非本地註冊的認可機構)

在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業務試點(跨境理財通)下為非私人銀行客戶

提供南向通服務的客戶上限由 1,000名增加至 3,000名。下述載明更新指

引。 

 

更新指引 

 

如2024年5月31日同名的通告中所載，鑑於跨境理財通的獨有特點，在政

策背景、目標客戶及對有效監管構成風險方面均有別於傳統零售銀行業

務，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認為經營私人銀行業務的非本地註冊的認

可機構亦可(透過其香港分行)為未能達到有關「私人銀行客戶」資產門

檻的客戶提供跨境理財通下的南向通服務，前提是須符合考慮情況後的

特定規定。其中一項規定為就每間非本地註冊的認可機構而言，南向通

下的此類客戶不應超過1,000名，且該認可機構應設立相關管控措施以遵

守此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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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部分銀行反饋及相關認可機構順利採用指引，上述的上限由1,000名

增加至3,000名，且即時生效。其他規定維持不變。為方便參照，相關政

策考慮及經修訂的規定載於附件。 

 

本通告取代金管局於2024年5月31日發出的通告。 

 

若對本通告有任何疑問，請聯絡陳穎兒女士(2878-1538)、黃子洋先生

(2878-5958)或慣常處理貴機構監管事務的金管局人員。 

 

助理總裁(銀行操守) 

區毓麟 

 

 

2025 年 3 月 21 日 

 

副本送：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收件人：中介機構部執行董事葉志衡博士  

  投資產品部執行董事蔡鳳儀女士) 

 

 

 

 

 

 

 

 

 

 

 

 

 

 

 



附件 

 

有關在香港以外成立為法團的認可機構 

在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業務試點下提供南向通服務的 

政策考慮及經修訂的規定 

 

政策考慮 

 

金管局認為，如果在香港以外成立為法團的銀行有意在香港進行零售業

務，便應該以本地附屬銀行的模式運作。這是為使金管局能夠對零售銀

行各方面的運作(尤其資本充足比率)進行有效及直接的監管，從而保障

存款者的利益。 

 

與此同時，金管局的跨境理財通《實施細則》1 附錄答7載明，非本地註

冊的認可機構的香港分行如經營私人銀行業務，並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註冊為可進行第1類(證券交易)受規管活動，屬合資格可參與跨境理

財通業務。「私人銀行客戶」的資產門檻2 已設定為包括至少100萬美元

由該認可機構管理的可投資資產；或至少300萬美元在任何銀行 / 機構的

可投資資產。因此，儘管目前跨境理財通訂有個人額度，私人銀行仍可

以接納達到上述資產門檻的內地客戶。 

 

鑑於跨境理財通的獨有特點，在政策背景、目標客戶及對有效監管構成

風險方面均有別於傳統零售銀行業務，金管局認為經營私人銀行業務的

非本地註冊的認可機構亦可(透過其香港分行)為未能達到上述有關「私

人銀行客戶」資產門檻的客戶提供跨境理財通下的南向通服務，前提是

須符合下述考慮情況後的規定。  

 

 

 

 

 

 

 

 

 
1  金管局於 2024年 1月 24日「修訂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業務試點實施細則」的通告 
2  金管局於 2012年 6月 12日「向私人銀行客戶銷售投資產品」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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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的規定 

 

(i) 有關非本地註冊的認可機構只可在該認可機構聯同其總行作為內地

伙伴銀行提供的南向通服務下接納此類客戶。換言之，該機構不得

接納來自其他內地伙伴銀行的此類客戶； 

 

(ii) 有關的南向通的潛在客戶須由有關非本地註冊的認可機構的總行轉

介； 

 

(iii) 就每間非本地註冊的認可機構而言，南向通下的此類客戶不應超過

3,000名，且該認可機構應設立相關管控措施以遵守此上限； 

 

(iv) 有關非本地註冊的認可機構不得在香港進行零售銀行業務(包括南向

通)的推廣； 

 

(v) 就未能達到「私人銀行客戶」資產門檻的南向通客戶，有關非本地

註冊的認可機構應遵守適用的金管局就零售銀行客戶所訂的投資者

保障措施3，及按金管局的跨境理財通《實施細則》所載的規定建立

適當的系統、內部管控措施以及操作規程；及 

 

(vi) 非本地註冊的認可機構若有意向此類客戶提供南向通服務，須事先

通知金管局。 

 

按照有關上文第 (vi) 項向金管局發出通知，應透過電郵至

wmcsurvey@hkma.iclnet.hk及慣常處理貴機構監管事務的金管局人員作出。

已通知金管局的非本地註冊的認可機構如欲採用上述第 (iii) 項所載的增

加客戶上限，應再次通知金管局。 

 

 

 

 

 
3  包括但不限於金管局於 2019年 9月 25日「關於投資、保險及強制性公積金產品的投資者保

障措施」的通告及於 2020年 12月 23日「投資者保障措施的《 常見問題》」的通告所載各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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